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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低空领域新场景、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往传统构型航空器适航标准的经验作用显著减弱，亟须建立
适应未来低空航空器发展需求的适航标准体系。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低空装备适航标准的发展现状和
未来趋势，详细分析了航空领域安全技术的演变历程和当前形势。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具备“系统安
全统领”“对象类型无关”“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和“多种符合性路径”特征的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新
架构。 该架构有助于应对低空新场景、新技术及其复杂多样性和快速演进性等问题，为低空装备适航标准
体系建设给出了指导框架建议，也有力支撑了下一代国际适航标准的中国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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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new scenarios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low-altitude fiel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for traditional aircraft configuration has significantly dimin鄄
ished. Thus,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 airworthiness standard system that meet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low al鄄
titude aircraft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airworthi鄄
ness standards for low-altitude equipment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detailedly analyzed the de鄄
velopment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afety technologies in the aviation field. On this basis, a new airworthi鄄
ness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for low-altitude equipment was proposed, with features of system safety leader鄄
ship, object type independence, safety effect-based regulations, and multiple compliance pathways. This frame鄄
work helps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low-altitude new scenarios, new technologies, their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rapid evolution. It provides guidance and framework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w-altitude equip鄄
ment airworthiness standard system, and offers strong support for implementing China's approach to next-genera鄄
tion international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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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是当前全球竞相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之一。 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
提出发展低空经济[1]，2024 年低空经济作为重点任务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同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部
署了发展低空经济的具体实施方案[3]。 为贯彻落实国
家战略部署，中国民用航空局《“十四五”民用航空发

展规划》将低空经济列为重点任务[4]，并成立通用航空
和低空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起草并组织实施
低空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拟定民用低空飞行航空器适
航审定有关政策标准等[5]。

低空装备按照技术演进与功能特性可分为传统
通用航空器（固定翼飞机、直升机等）和新型低空航空
器，例如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eVTOL，electric ve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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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take-off and landing）航空器等2 类[6]。随着低空领
域新场景、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往传统构型航空器
适航标准的经验作用显著减弱，亟须建立适应未来低
空航空器发展需求的适航标准体系。

相比于传统民用航空，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更加
复杂，具有颠覆性、智能性、多样性和演进性等特征。
中国航空学会发布的《2024低空经济场景白皮书》中
定义了 257 个单元的低空经济场景矩阵[6]，其中城市
空中交通（UAM，urban air mobility）是未来低空经济最
典型的应用场景之一，代表着最复杂的先进空中交通
（AAM，advanced air mobility）概念[7]。 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
tration）报告预测，在场景不受限的情况下，UAM 的潜
在出行需求可达到每天 1 100万次[8]。新的应用场景必
将带来新的需求捕获、构型重构、技术创新，更带来潜
在的未知风险，新的验证方法与验证设施也会应运
而生，这意味着传统适航标准的前提假设对于低空装
备已不适用，需要被重新定义。

传统构型航空器经历长期以来的系列化发展，在
事故案例的经验教训总结等因素驱动下，其适航规章
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对风险的识别已相对充分。然而，
低空领域新应用场景的需求引发了一系列航空技术
的创新，包括新型低空航空器设计，如无人机、eVTOL
等，以及相应的新型动力系统设计，如新能源动力、分
布式推进等。除此之外，未来 UAM 场景还将包括广泛
的跨领域新技术，如通信、导航、监视、空管、数字技术
和人工智能等[9-12]。新技术的引入必将带来新的潜在
风险，现有的传统构型航空器适航规章制定规则和框
架显然难以识别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

低空航空器适航标准的博弈也日益激烈，欧美国
家持续投入，已先后出台 UAM 运行概念 2.0 方案[13]、
U-space 运行概念 4.0方案[14]等规划文件。 美国联邦航
空管理局（FAA，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还发
布氢动力航空器安全与审定路线图，明确航空氢燃料
动力安全性与适航审定规划布局[15]。美国、加拿大、英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5 国民航局联合成立国家航空
管理局（NAA，National Aviation Authorities）联盟，并发
布 AAM 航空器型号审定路线图 1.0 版[16]，以最大限度
实现 NAA 联盟内型号审定互认。“十四五”期间，中国
在低空航空器适航领域也迈出了一大步。亿航智能
EH216-S 成为全球首款同时取得型号合格证、生产许
可证和标准适航证的载人 eVTOL 航空器，其相关运营
人（亿航通航和合翼航空）已取得运营合格证，也标志
着亿航智能成为全球首家同时具备“四证”的 eVTOL

企业。 峰飞航空 V2000CG 成为全球首款取得型号合
格证、生产许可证和特殊适航证“三证”的吨级以上
eVTOL 航空器。中国自主研制的四座电动飞机 RX4E
成为全球首款取得型号合格证，符合 CCAR-23 部的
电动飞机。 然而，中国目前尚未形成低空经济顶层发
展路线图和体系化规章标准。当前国际上也尚未形成
成熟、统一的低空航空器适航标准体系，特别是对于
新构型航空器，各国适航当局主要按“一事一议”的通
用条件或专用条件方式开展适航审定。实践证明，此
方式存在效率低下和技术逻辑严谨性不足的问题，难
以满足低空领域航空器型号快速发展的需求。

综上所述，亟须开展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建
设，通过制定全球统一的顶层规章框架、技术逻辑和
多样化、个性化的符合性方法，形成标准化的低空装
备适航体系架构。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低空装备适
航标准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详细分析了航空领域
安全技术的演变历程和当前形势。在此基础上，本文
提出具备“系统安全统领”“对象类型无关”“基于安全
效果的规章”和“多种符合性路径”特征的低空装备适
航标准体系新架构，该架构有助于应对低空新场景、
新技术及其复杂多样性和快速演进性等问题，为低空
装备适航标准体系建设给出了指导框架建议，也有力
支撑了下一代国际适航标准的中国方案实施。

1 低空装备适航标准的演进

1.1 传统通用航空器
1.1.1 传统适航标准按航空产品类型划分规章，按专

业或符合性方法类别设置章节
美国、欧洲和中国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Inter－

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规则约束下，已分
别建立具有世界最广泛影响力的适航标准体系，即
FAA 的联邦航空规章（FAR，Federal Aviation Regula－
tions）、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European Union Avia－
tion Safety Agency）的合格审定规范（CS，Certification
Specifications）和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Civil Avia-
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CCAR，China Civil Aviation Regulations）及其相关解
释性文件，如咨询通告、政策声明和审定备忘录等。

传统适航规章主要按照航空产品类型进行划分，
其中：航空器适航规章按照专业类别（如飞行、结构/强
度要求）和物理对象（如动力装置、设备）进行章节设
置；发动机和螺旋桨按照符合性方法类别（如设计与
构造、试验）和产品类型（活塞发动机、涡轮发动机）进
行章节设置。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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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传统适航标准采用“打补丁”的串联解耦式制
修订模式，标准迭代周期冗长、响应滞后

传统适航标准的发展历程具有典型的海洋法系
特征，主要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进行制修订。FAA 持
续适航评估报告根据型号设计是否吸取运行事件中
识别出的“经验教训”（lessons learned）对民用航空产
品进行代际划分[17-19]，本质上体现了以经验教训（所代
表的安全性水平）为核心的“运行实践—标准制
修订—设计贯彻—运行实践”的串联解耦式适航标准
制修订逻辑链路，如图 1所示。 首先，对运行不安全事
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识别出教训；其次，对适航规章
及其解释性文件进行制定/修订将教训转化为经验；最
后，通过航空产品的设计贯彻和符合性验证对经验教
训加以吸取，从而确保民用航空产品的适航和安全性。

然而，这种事后“打补丁”式的串联解耦式制修订
模式导致适航标准的迭代周期冗长、响应滞后。以历
史上著名的“哈德逊河事件”为例，经过事故调查、根
本原因分析、审定项目实践及政策声明、咨询通告发
布，FAA 最终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发布 FAR-33 部规
章第 36 修正案， 新增涡扇发动机核心机吸入群鸟试
验要求[20]，前后历时近 15年。
1.1.3 适航标准正经历从“规范性要求”向“基于安全

效果要求”的过渡和转变
为解决传统规范性适航要求可能对新技术使用

造成阻碍的问题，ICAO 提出“基于规范性（prescrip-

tive-based）的规章要求+可选择的基于安全效果（perfor－
mance-based）的规章要求”安全监管策略，推动适航标
准逐步向基于安全效果要求为主的方向过渡和转变[21]，
以期实现在确保安全性、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加灵活
地适应新技术创新。其中规范性规章要求明确提出必
须进行哪些符合性工作；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要求则
提出必须实现的安全目标，而不是如何实现该目标。

FAR-23 部正常类飞机适航标准率先进行了基于
安全效果的规章编制实践，如图 2 所示。重组前该规
章以规范性要求为主；重组后该规章采用基于安全效

图 2 重组前后 FAR-23部规章架构的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FAR-23 regulatory framework before and after reorganization

图 1 传统适航标准制修订逻辑链路

Fig.1 Logical link of rulemaking and mod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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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要求。 一方面保留原条款中必须强制执行的、基
于安全效果的安全目标；另一方面将原条款中规范性
要求或符合性方法纳入行业标准，如 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Materials）标准，并在条款可接受的符
合性方法中加以引用。 2017 年 EASA 和 FAA 先后发
布重组后的 CS-23 第 5修正案[22]、FAR-23第 23-64修
正案[23]及其符合性方法指导材料[24-25]。2022 年 CAAC
发布重组后的 CCAR-23R4[26]及其咨询通告[27]，编写原
则与 FAA 基本相同。
1.1.4 针对小型飞机提出基于风险的“安全统一体”

原则，标准迭代周期缩短、响应更及时
为促进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继“基于

安全效果”的规章制定策略之后，ICAO 又针对重量在
750 kg 以下小型飞机的适航规章提出基于风险和比例
法的“安全统一体”（safety continuum）原则[28]，着重强调
“持续运行安全”“适航标准制定”和“型号合格审定”3
个阶段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如图 3 所示。 对比图 1
传统适航标准的制修订逻辑链路可以看出，基于“安
全统一体”的标准制修订逻辑链路具有耦合性强、动
态发展的特征，使得引进新技术后的适航标准迭代周
期缩短、响应更及时。

“安全统一体”原则根据不同产品类型和运行模
式所确定的风险等级及可接受的安全性水平调整设
计标准和制定相应的符合性方法；同时进行资源分
配，确定适航当局在型号审定中的参与程度和授权范
围，从而建立风险与安全收益之间的平衡，最大限度
地发挥新技术的安全效益。当采用过于严苛的安全计
划时（图 4 右侧部分），型号审定负担和相关风险可能
会妨碍安全改进新技术的应用，从而对潜在安全效益
转化为实际效果构成障碍，导致总体风险增大；反之，
如果安全计划不完善（图 4 左侧部分），同样也会降低
安全性水平，导致总体风险增大。因此，应用“安全统

一体”原则的方法需要根据风险水平成比例地制定型
号审定安全计划，采用适当的标准以及相应的符合
性方法，最终使得总体风险为最小（图 4中间部分）。

1.2 新型低空航空器
1.2.1 无人机适航标准

（1）ICAO 针对无人机的管理主要包括基于风险
的方法和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 2 个要素[29]。 基于风险
的方法重点聚焦无人机对地面人员、财产的伤害风
险，以及与有人驾驶航空器的碰撞风险，评估时需综
合考虑航空器大小、运行环境（空域、昼夜）、缓解措施
等运行的复杂因素，对航空器的风险等级与取证严苛
度进行划分。 ICAO 鼓励各国结合规范性要求与灵活
性，采用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要求，制定符合本国实
际的无人机适航规章，此外 ICAO 还强调风险评估需
动态化，以应对各类复杂运行场景。

（2）美国 2005年首次提出对民用无人机开展适航
管理[30]。 目前 FAA 主要采取重量与用途相结合的分类
管理策略，以最大起飞重量 25 kg 为阈值，根据用途逐
渐加大对无人机的管理力度。 针对最大起飞重量小于
25 kg 的无人机的总体管理思路以运行限制为主，不再
进行适航要求。 根据其用途又分为娱乐及非娱乐 2
类，其中娱乐类无人机的运行须满足规章 14 CFR Part
101 的 E 章，非娱乐类的无人机须满足针对小型无人
机系统的 14 CFR Part 107-2 规章[31]。针对最大起飞重
量超过 25 kg 的无人机根据其用途分为试验类、限用
类和大型类。试验类无人机须向 FAA 申请试验类特殊
适航证，FAA 依据指令文件 Order 8130.34D[32]对该类
无人机进行适航检查。限用类和大型类无人机按照有
人驾驶航空器的方法进行适航管理，其设计方面的技
术规章依据 14 CFR Part 21 中的 21.17(b)款[33]，对已有
技术规章进行裁剪和外加专用条件。

图 3 “安全统一体”的基本概念

Fig.3 Basic concept of safety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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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洲自 2002 年开始民用无人机政策和规章
制定研究。欧洲的无人机适航管理主要经历了依据重
量分类独立管理和依据风险效果分类统一管理 2 个
阶段[34]。2008 年欧盟发布第 216/2008 号规章，以最大
起飞重量 150 kg 为阈值，将无人机划分为EASA 管辖
（> 150 kg）与成员国自主管理（≤150 kg）2 类[35]。 2009
年 EASA 发布《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审定政策
说明》（E.Y013-01）[36]，依据无人机对地撞击能量裁剪
现有适航规章对大型无人机实施管理。2013年欧盟发
布欧洲航空系统整合民用 RPAS 路线图，在E.Y013-
01 政策文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国际无人机管理的最
新认知和行业发展动态，首次提出“U-Space”监管框
架概念，奠定了欧盟后续无人机法规分类管理的基础[37]。
2015 年欧盟提出基于运行风险和安全效果，从整个欧
盟层面统一管理无人机分类原则和监管框架。随后，
EASA 于 2015 年发布关于引入无人机运行监管框架
的预备立法通告，采用基于风险和基于安全效果的方
法，将无人机分为开放类（低风险）、特殊类（中风险）
和审定类（高风险）3 种类型 [38]。 2019 年欧盟进一步
发布第 2019/945 号委任规章和第 2019/947 号实施规
章，采用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编制，针对 3种不同类型
的无人机分别给出具体的运行管理要求 [39-40]。 EASA
随即发布可接受的符合性方法和指南[41-42]，并持续进
行修订改版。

（4）中国自 2009 年开始逐步构建无人机适航管
理体系。中国的无人机适航管理主要经历了单一许可
和风险分级 2 个阶段。单一许可阶段以“特许飞行证+
临时国籍登记”为核心，仅要求实名登记，未建立系统
适航标准。2009 年，CAAC 发布《关于民用无人机管理
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43]，规定任何民用无人机在飞行
前须向地区管理局申请特许飞行证，同时向其申请
办理临时登记。 随后，CAAC 又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44]，要求最大起飞重量大于
0.25 kg 的无人机进行实名登记。在风险分级阶段，
CAAC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发布《基于运行风险的无人机
适航审定指导意见》，明确了基于运行风险的民用无
人机适航管理模式，针对无人机运行场景丰富、运行
风险多样的特点，建立运行风险评估方法，合理划分
风险等级，开展分级管理 [45]。CAAC 航空器适航审定
司随后陆续推出《高风险货运固定翼无人机系统适航
标准（试行）》《中高风险无人直升机系统适航标准
（试行）》[46-47]，并发布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
航审定分级分类和系统安全性分析指南》咨询通告，

提出须根据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不同运行
场景，确定可接受的安全性水平，并划分其运行风险
等级[48]。
1.2.2 eVTOL 适航标准

（1）ICAO 尚未针对 eVTOL 制定统一的规则。 全
球适航当局主要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自行制定
eVTOL 适航要求。 标准的分散化容易导致国际适航互
认障碍，进一步凸显了建立国际兼容适航标准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为此，许多国家的适航当局提交了有关
提案，建议 ICAO 带领全球进行协调，加快推动 eVTOL
航空器的标准化，解决 eVTOL 适航审定和运行方面的
问题[49-51]。

（2）FAA 最初按“一事一议”的政策开展适航审
定，针对不同构型 eVTOL 航空器制定适航标准和专用
条件，如 Joby JAS4-1型和 Archer M001 型飞行器的适
航标准[52-53]，以及 magni350 和 magni650 型电推进系统
的专用条件[54]。 现阶段 FAA 的审定策略发生了变化，
新增了动力提升（power-lift）和特种旋翼机 2 种类别
航空器的审定要求。针对动力提升航空器，FAA 在传
统通用航空器之外，专门定义了一种特殊类别航空
器———动力提升航空器[55]。2024年 FAA 提出咨询通告
和政策声明草案 [56-57]，针对最大起飞重量 12 500 lb
（1 lb = 0.454 kg）及以下、最大客座数 6 座及以下、以
电池为动力的电动发动机推进动力提升航空器，提供
了审定指导，其中咨询通告 AC 21.17-4 已经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正式发布[58]。FAA 在政策声明草案中应
用了ICAO 的“安全统一体”原则，针对动力提升航空
器，基于复杂程度与运行场景动态调整安全目标及相
应的审定等级，同时还将逐步转向“基于安全效果”的
规章制定。 针对特种旋翼机，除了动力提升航空器，
FAA 还专门定义了一种特殊类别旋翼机，该类旋翼
机具有 2个以上主旋翼系统、电动或混动推进系统、先
进的电传飞控系统等新颖独特的设计特征。 2024 年
FAA 发布政策声明草案，提供了特种旋翼机审定基础
和审定流程的指导[59]。

（3）与 FAA 不同，EASA 建立了全新的监管框架，
按照垂直起降航空器（VCA，VTOL-capable aircraft）类
别开展适航审定。 2019年 7月，EASA首先发布了第 1
版《小型垂直起降航空器专用条件》（SC-VTOL-01）[60]，
将 VCA 分类为基础型和增强型 2 类，其中要求更严苛
的增强型用于人口稠密地区及商业载人。为详细解
释SC-VTOL-01 中设定的安全性目标，2021 年 5 月，
EASA 进一步发布第 1 版《建议的垂直起降航空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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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条件符合性方法》（MOC SC-VTOL）[61]。 随后，EASA
持续地对专用条件和符合性方法进行研究和更新，陆
续发布了更新后的专用条件符合性方法[62-64]和第 2 版
《小型垂直起降航空器专用条件》（SC-VTOL-02）[65]。为
补充专用条件 SC-VTOL-02 缺少的电动垂直起降航
空器动力装置审定要求，EASA 于 2021 年 4 月发布了
电动和混动推进系统专用条件 SC E-19[66]。

（4）目前 CAAC 主要根据不同机型的具体设计和
预期用途，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按有人驾驶和无人
驾驶 2 种类别分别进行审定。针对有人驾驶 eVTOL，
目前 CAAC 将其归类为“特殊类别航空器”，按照“一
事一议”的审定原则开展适航审定，与 FAA 第一阶段
适航审定策略相似。 专用条件主要结合 CCAR 第 23、
27、29、33 和 35 部中的部分适航要求，以及其他为确
保达到等效的安全性水平而确定的适航要求。目前
CAAC 已发布《沃飞 AE200-100 型电动垂直起降航空
器专用条件（征求意见稿）》[67]。

无人驾驶 eVTOL 参照无人机适航框架，以运行风
险评估为核心。 CAAC 在 2022 年发布《城市场景物流
电动多旋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轻小型）系统技术要求》
行业标准[68]，对特定场景的 eVTOL 机型给出了更规范
的技术要求。 目前 CAAC 已发布 2种无人驾驶 eVTOL
航空器专用条件，即《亿航 EH216-S 型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专用条件》[69]和《V2000CG 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专用条件》[70]。此外，CAAC 结合 CCAR 第 33 部
和 35 部规章、咨询通告以及 ASTM 标准的技术要求，
发布了《电推进系统专用条件编制指南》（AC-21-AA-
2024-20）[71]，为具体型号专用条件编制提供技术指导，
该方式实质上与 EASA 的通用专用条件类似。

2 航空安全技术的演进

2.1 航空安全的演变历程
全球民用航空安全的演变历程可划分为 4 代[72]：

①装备因素时代，最初人们确定安全缺陷时主要与装
备技术故障有关，安全工作重点在调查和改进装备技
术（如航空器本身）；20 世纪 50 年代，装备技术的进步
导致事故率逐渐下降，安全工作范畴扩大到规章符合
性和监督方面；②人为因素时代，由于重大技术的进
步和安全规章的加强，航空事故率显著下降，安全工
作的重点扩大到人为因素。此时人为因素仅集中于个
人，没有充分考虑运行和组织环境。 20 世纪 90 年
代初，人们认识到个体在一个复杂环境中活动，包括

多种可能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③组织因素时代，人
们开始从系统的角度看待安全性，即同时涵盖组织因
素以及人为因素和装备因素，引入“组织事故”的概
念，考虑了诸如组织文化和政策对安全风险控制有效
性的影响；④整体系统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航空系
统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组织在航空安全中发挥的作
用，因此，开始考虑整体航空系统这一更广泛的层
面。由此可见，随着安全性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安全风
险因素的识别也在日趋成熟和完善。
2.2 安全分析方法和工具
2.2.1 传统安全分析方法和工具

早期的适航规章并没有显性的安全分析条款，安
全性要求主要隐含在一系列设计和试验条款的实质
要求背后。随着航空安全性技术不断发展，民用航空
适航规章的安全分析要求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定性到
定量、从单一条款到多个条款的变化过程。伴随着适
航规章安全分析条款要求的发展演变，航空领域各类
安全性分析方法和工具也应运而生。传统安全分析
方法，如故障树分析（FTA，fault tree analysis）[73]、事件
树分析（ETA，event tree analysis）[ 74 ]、失效模式与影
响分析（FMEA，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75]、危
害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76]等，在过去的使用过程中已经发展得相当成
熟。这些传统方法主要基于事件链模型，可描述风险
事件的概率因果关系，并捕获事故与原因之间的简
单线性关系 [77]。由于操作简单、实施难度低和结果生
成快等优点，其已在许多安全关键工业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78]。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安全性分析方法，如功能
危害性评估（FHA， functional hazard assessment）、关
联图分析（DD，dependence diagram）、马尔科夫分析
（MA，Markov analysis）、共模分析（CMA，common mode
analysis）等，也在航空系统和设备的安全性分析中被
广泛使用[79]。
2.2.2 安全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

随着航空领域复杂系统高度集成和耦合特点的
与日俱增，一方面传统安全分析主要依赖人工经验，
导致分析结果可能存在差异性，分析过程效率较低；
另一方面传统安全分析通常滞后于设计，难以实现设
计与分析的有机融合和同步进行；更重要的是，传统
安全分析无法充分识别现代复杂系统多部件交互与
外部干扰等导致的潜在风险因素。 因此，新的安全性
理论与方法应运而生，如系统理论事故模型和过程
（STAMP，system-theoretic accident model and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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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模型[80]。STAMP 模型将复杂系统部件交互列为事故
致因因素之一，把安全问题转换为控制问题，将系统
安全的重点从防止失效转为实施行为的安全约束。

为了应对复杂系统安全分析面临的挑战，近年来
基于模型的安全性分析（MBSA，model based safety anal－
ysis）方法成为研究热点。MBSA 方法是一类基于模型
的半自动或自动安全分析方法[81]。采用此方法旨在不
仅解释系统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行为，同时还解释系
统在出现故障时的行为[82]。在过去 10 年中，MBSA 方
法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83]。

针对以复杂低空场景为典型代表的下一代民用
航空运输系统（CATS，civil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sys-
tem），Li 等 [84]提出了基于体系视角的新航空安全理
念———体系安全。体系安全以高安全、高效率的低空
航行系统为目标导向，从安全能力、安全逻辑和安全
架构 3方面构建了复杂大规模 CATS 安全工程的指导
框架和方法论。低空体系安全包括低空安全控制链的
设计、验证和监管三要素，主要涉及基于模型的系统
工程（MBSE，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驱动的
体系设计、数字工程驱动的体系虚拟实验和并行管理
驱动的体系运行 3 项关键技术研究。为了加速“安全
统一体”的迭代速度，更科学有效地对低空航行体系
安全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的安全验证，李大庆 [85]还
提出了面向低空体系安全的“数字靶场”概念，即一种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对真实体系空间中的体系架
构、系统设备、业务流程的运行状态及运行环境进行
数字建模，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体系级别的安全性加
速试验，具备大规模体系推演数字孪生能力的大科
学装置。基于“数字靶场”技术可量化评估低空安全
链的监视及时性、决策准确性和处置可靠性，既可以
对现有低空装备的安全水平进行评估，也可以反演提
出对新装备进入航行体系的安全水平要求，有效解决
传统试验验证成本高、周期长、复用性差及灵活性不
足等问题，从而为低空体系安全设计提供支撑。
2.3 安全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应用
2.3.1 控制系统

早期安全分析方法和工具的研究重点主要针对
复杂控制系统。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联合各国适航当局、各主要飞
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出台了 SAE ARP4754 [86 -87 ]

和 SAE ARP4761[79，88]2 部标准。这 2 部标准及其引用
的标准文件，如 RTCA DO-178[89]和 RTCA DO-254[90]

等，为民用航空产品的高度集成和复杂系统审定要
求、开发过程、安全性评估等活动提供了指导。 SAE

ARP4754 和 SAE ARP4761 标准的核心思想是按照双
“V”系统工程理念开展高度集成和复杂系统的设计
与验证，以及与研制活动相匹配的安全性分析与验
证。除了复杂控制系统之外，SAE ARP4754 和 SAE
ARP4761 标准还适用于航空产品的非复杂系统。

随着航空电子控制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其设计和
运行环境日益复杂。传统的安全性分析方法难以应对
复杂控制系统的高度集成性和耦合性，MBSA 方法被
应用于航空领域的应用研究。目前，MBSA 方法主要被
应用于飞机的机载系统[91-92]，而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实
际应用相对较少。丁水汀等[93]深入分析了 MBSA 方法
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安全性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流
程和方法。 2023 年修订的 SAE ARP4761A 标准中新
增了对MBSA 方法的应用指导。
2.3.2 结构安全

随着系统安全性技术的发展，航空产品结构件也
从单纯的结构完整性设计逐渐过渡到考虑复杂环境
的系统安全性设计，同时发展了结构安全性分析方法
和工具。 以航空发动机限寿件为例，其安全性设计方
法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3 个阶段[94]：①结构完整性设计
阶段，2007 年之前尚无限寿件概念时，针对限寿件概
念包含的盘、隔圈等部件的安全性分析主要以结构完
整性为目标，先后经历了静强度设计、安全寿命设计、
确定性损伤容限设计和概率损伤容限设计方法的迭
代过程；②失效安全设计阶段，2007 年FAR-33 部首
次提出限寿件概念，限寿件的失效风险必须满足发动
机整机的安全性指标，即不导致危害性后果的失效概
率；③系统安全设计阶段，随着未来新一代航空发动
机“强瞬态”“强非线性”“强整体”“强耦合”特征凸显，
限寿件在整机“四强”环境工作下的安全性需考虑整
机的影响，同时限寿件材料、制造和使用全流程不可
避免地导致小概率缺陷，因此，限寿件的安全性设计
已经向系统安全设计的方向发展。

丁水汀等 [94]聚焦航空发动机限寿件系统安全设
计，贯彻 SAE ARP4754标准中基于全流程管控的系统
安全性双“V”流程，形成了基于发动机研制 4个典型阶
段的限寿件安全性设计过程，如图 5 所示，并提出从
输入、输出、工具、数据库、流程、判定准则着手的限寿
件安全设计技术方法和相关工具；同时也开发了限寿
件寿命期失效概率风险评估软件 PLEAS[95]，该软件已
成功应用于某型民用发动机的适航取证过程。
2.3.3 整机安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MBSA 方法得到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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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限寿件安全性设计过程

Fig.5 Safety design processes of life-limited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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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整机层面也开展了大量应
用研究，并获得实际应用，例如 Dassult Falcon 7x和A380
飞机已使用 MBSA 方法成功地进行安全分析和验
证 [96-97]。针对 MBSA 方法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实际应用，
国内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应用研究。 Li 等 [98]提出了
一种面向发动机整机物理系统的 MBSA 方法，以某
型通用航空活塞发动机为对象，考虑了故障不确定
性及耦合对整机安全性的动态影响，并验证了该方
法在设计阶段的有效性和优越性。Ma 等 [ 99 ]提出了
一种基于多学科航空发动机模型的转子完整性评估
方法，将 MBSA 方法应用于某发动机涡轮转子失效评
估案例，为表明 CCAR-33-R2 第 33.27 条款的符合性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李志平等[100]将系统安全性概
念引入到航空发动机气动性能领域，开展了某型航空
涡扇发动机基于 MBSA 方法的气动稳定性全局敏感
性分析及风险评估。Song 等[101]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状
态机网络模型的 MBSA 方法，针对传统安全性方法建
模中较多关注物理层面的具体故障模式，从而可能忽
视捕捉功能逻辑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更好地表
征了由部件交互产生的系统状态，且该方法已在某型
航空涡扇发动机上进行了初步应用探讨。
2.4 人工智能技术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在航空领域，人

工智能已融入设计、生产、运行、维护直至退役的全寿
命周期各个环节[102]，与之相关的适航当局的审定、规
章制定、组织批准和标准化等核心流程以及局方工作
人员的能力框架都将受到影响[103]。人工智能的成功应
用，被誉为继 20 世纪 50 年代引入喷气式发动机、20
世纪 80 年代采用飞控系统 2 次重大变革之后，航空
领域又一次最具颠覆性的重大变革[103]。在低空航行领
域，为了实现如 NASA 提出的 UAM 成熟度等级 4 的
最终目标[7]，将更加严重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84]。

人工智能是一种基于机器的系统，这类基于机器
学习而非传统方式设计的系统，其运行机制的不可解
释性与传统航空业可解释性设计的安全假设形成根
本性冲突[102]。尽管人工智能在提升运行效率、降低人
为风险等方面优势显著，但其固有的潜在风险却长期
被忽视[104-105]，现有的航空安全管理系统尚未能有效应
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重大挑战。
2.4.1 EASA 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

为应对航空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机遇和挑战，
EASA 率先构建了动态演进的发展路线图体系。 2020
年 EASA 发布《人工智能路线图 1.0 版》，首次提出“以
人为中心”的治理框架，为欧盟航空领域人工智能的
应用奠定了基础[103]。 2023 年 EASA 发布《人工智能路
线图 2.0 版》，进一步扩展并细化实施路径，提出 5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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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应具备的特征

Fig.6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worthiness standard system for low-altitud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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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适航标准体系特征

战略目标实施路径和 3 个阶段实施时间表 [106]。伴随
着该路线图的出台，2021 年和 2024 年 EASA 陆续发
布该路线图的配套成果，即与机器学习相关的 3 份
研究报告 [107-109]，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在航空安全领
域的应用提供了初步指导以及方法和工具建议。 2025
年EASA再次发布人工智能路线图的配套成果《航
空领域人工智能伦理调查报告》[110]。总体而言，考虑到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在 EASA 职责范围内所有领域的
潜在应用，EASA 计划制定适用于欧盟民用航空监管
框架的通用人工智能政策，而非针对特定领域发布分
散的指导文件。
2.4.2 FAA 人工智能安全保障体系

FAA 针对航空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同样采用了
“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和“安全统一体”原则。 2024年
FAA 发布《人工智能安全保障路线图 1.0 版》，提出使
用已有的航空安全监管框架作为总的指导原则，最大
程度地将“传统系统安全、人为因素和软件标准”应用
于人工智能系统；FAA 同时还提出了人工智能安全

保障 7 项指导原则和 5项举措[102]。 FAA 的总体思路是
从低安全关键性人工智能应用出发，最终发展到高安
全关键性人工智能应用，陆续制定更详细的人工智能
安全保障指导材料。 2025 年美国政府颁布第 14307
号行政令，明确要求自行政令签发之日起 120 天内启
动对人工智能工具的相关部署，协助加快对无人机
豁免申请的审查，以加快无人机系统（UAS，unmanned
aerial system)安全融入国家空域系统[111]。

3 构建低空装备适航体系的新路径

3.1 适航标准体系新特征
尹泽勇等 [112]提出了以“系统安全要求”为统领，

“安全等效、逻辑清晰、国际兼容、本土适用”为原则的
航空发动机下一代适航规章顶层新架构建议。在此基
础上，本文结合低空装备适航标准和航空安全技术的
演进，如图 6 所示，分析得到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
应具备的特征。

丁水汀，綦蕾，李果，等：基于系统安全的低空装备适航技术及标准研究

3.1.1 系统安全统领
传统适航规章遵循的“打补丁”模式迭代周期冗

长、响应滞后，且建立在运行场景相对单一的假设前
提下。对于场景复杂多样、技术快速演进的低空装备
明显不适应，因此，需要建立一种能高效识别复杂系
统潜在风险因素的系统安全分析方法，并应用在适航
标准体系中。 因此，基于低空航行体系安全框架和方法
论[84]，本文提出将“系统安全统领”作为低空装备适航
标准体系架构的特征之一，如图 7 所示。在体系安全
框架下，根据低空复杂运行场景确定低空航行体系总
体安全要求，同时进行量化分解获得低空装备运行风
险等级及其可接受的安全性水平；在适航标准体系
中，基于分解得到运行风险等级和安全性目标，通过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识别出低空装备适航潜在的风险
项（包括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由此解决低空场景复
杂多样性带来的问题。

在适航标准体系安全框架下，通过基于“数字靶
场”的数字化审定途径，形成覆盖模型验证、体系动态
推演和持续运行监测的全链路技术方法，实现更高
效率、更低风险的体系安全数智化验证技术。 在适航
标准体系中，一方面承接来自体系安全的量化指标牵
引；另一方面将低空装备性能参数及其持续运行监测
数据等及时反馈给基于“数字靶场”的体系安全链路，
以支撑测评安全链的监视及时性、决策准确性和处置
可靠性，由此解决低空场景快速演进性带来的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体系安全框架下的适航标准体系架
构，相比于图 1 传统适航标准制修订逻辑链路，具有
标准迭代周期缩短、响应更及时的特点；相比于“安全
统一体”原则，由于体系安全、“数字靶场”等新技术的
引入，将进一步显著缩短低空场景下标准的迭代周
期，响应更加及时，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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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低空装备适航标准制修订逻辑链路

Fig.8 Logical link of rulemaking and modification of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of low-altitud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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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对象类型无关
在传统适航规章体系下，低空航空器类型主要包

括固定翼飞机、旋翼机等，其动力系统主要分为活塞
发动机和涡轮发动机 2大类。 随着各类新兴航空技术
的不断涌现，低空航空器及其动力系统类型呈现出短
时期内多样化发展的态势。无人机、eVTOL、飞行汽车
等新型低空航空器以及电推进、混合推进、氢动力、分
布式等新型动力系统的出现，均对适航规章标准制定
和适航审定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按照航空器、发动
机类型进行划分的传统适航规章体系存在适航规章
制修订串联式、周期长等缺点，制约了低空航空器的
高质量快速发展。因此，本文将“对象类型无关”作为
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架构的特征之一（如图 7 所
示）。该架构以基于体系安全的（整机）系统安全要求为
牵引，以不同运行场景和技术特征下的运行风险等级
和安全性目标为区分原则，分别从（限寿件）结构安全
要求、控制系统要求、人工智能要求 3 个专业方向形
成一系列为实现安全目标必须表明的事件。
3.1.3 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

传统适航规章主要采用基于规范性的要求，难以

满足当前航空设计技术发展的需求。但在创新频繁、
类型多样化的低空航空器型号审定中往往需要通过
“等效安全”“豁免/偏离”的形式更改符合性方法或加
以限制，增加了不必要的审查负担。因此，遵循 ICAO
“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制定策略，在低空装备适航标
准体系建设中采取“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编制原则，
将“基于安全效果”的要求与规范性要求分开表述。 在
适航规章条款中给出强制执行“基于安全效果”的适
航要求，充分反映条款的实质安全意图；而针对该条
款的规范性要求（或符合性方法）通过解释性文件或
技术标准等形式纳入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中。
3.1.4 多种符合性路径

传统基于规范性的适航条款明确要求开展哪些
符合性工作，以及评估验证结果可接受性的方法。因
此，传统适航规章各条款通常采用条款要求及咨询通
告中推荐的符合性方法。 新架构将在系统安全统领的
基础上，增加系统安全分析的符合性表明路径，在确
保安全性标准不降低的同时提供灵活性。 一方面，在
系统安全要求牵引下，可通过系统安全分析方法从顶
事件发生概率的角度确保其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可
参考传统适航规章成熟的符合性方法表明安全性。 因
此，针对必须表明的事件共有 3 种符合性路径：传统
规章的符合性方法（传统路径）、系统安全分析的符合
性方法（新路径 1）和以上 2 种方法的结合（新路径
2）。 3 种路径在确保同等安全性水平的前提下具有等
效性，从而为适应低空领域新技术发展释放自由度。
3.2 构建适航标准体系新架构

以 4 个特征为目标，初步构建了低空装备适航标
准体系架构，如图 9 所示。其中：①针对低空装备适航
要求，一方面向上承接低空体系安全框架下新场景和
新技术特征等系统安全要求中必须考虑的因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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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架构建议

Fig.9 Suggestions on the architecture of airworthiness standard system for low-altitud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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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靶场”的体系设计及验证分析确定低空装
备运行风险等级及其可接受的安全性水平；另一方面
通过系统安全分析识别结构安全、控制系统和人工智
能 3 个方向的已知和未知风险项，并向下形成基于安
全效果的必须表明的事件（部分已知风险项来自传统
适航规章要求）；②针对每一个必须表明的事件，进一
步形成低空装备符合性方法，包括上述 3 条符合性
路径（其中部分符合性方法来自传统规章适航要求中
规范性表述部分，以及部分条款解释性文件），符合性
方法的内容可以通过局方的咨询通告、政策声明和审
定备忘录以及工业方的技术标准的形式给出。
3.3 适航标准体系新技术

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建设主要涉及以下几方
面新技术。
3.3.1 复杂系统安全性分析方法和工具库

随着低空装备设计技术的不断创新，系统设计和
运行环境日益复杂，传统的安全性分析方法已无法应
对低空装备复杂系统的高度集成性和多元性。传统的
航空领域安全性分析往往侧重于单一部件的物理故
障模式，而忽视系统内部各部件之间复杂的功能交
互。针对低空场景复杂多样性的特征，如何全面识别
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功能间不安全交互导致
的涌现性风险，是低空装备复杂系统安全性分析中的
关键问题。此外，低空场景快速演进性的特征对适航
标准制修订链路提出了周期短、响应及时的要求。因

此，需要基于体系安全框架下的“数字靶场”技术，进
一步探索和发展先进的复杂系统安全性分析理论、方
法和工具，结合已有的传统安全性分析方法和工具、
安全性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逐步形成适应基于风险
的复杂系统安全分析工具库。
3.3.2 基于“数字靶场”新设施的人工智能安全技术

EASA 提出航空领域人工智能安全保障的核心在
于构建可信、透明、适应性强的技术体系，从而覆盖从
算法设计到场景落地全链条。关键技术聚焦于解决数
据驱动的学习风险、人机协作瓶颈以及新兴威胁。同
时，需通过动态法规和跨域协同确保技术演进与安
全、伦理需求同步。其中特别强调，未来 10 年优先发
展数据与模型驱动相结合的混合人工智能和实时风
险监控能力，以应对航空系统复杂性的指数级增长。
FAA 提出航空领域人工智能安全保障技术体系主要
包括 3 个维度关键技术：①可解释性增强、形式化验
证和对抗性防御，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符合 DO-178 和
ARP4761 等航空安全标准的验证技术；②基于风险分
级和人机协同，实现从辅助系统到核心控制逐步部署
的渐进应用架构；③通过实时监控、数据治理和标准
协同，形成闭环安全框架的持续保障机制。 综合以上
关键技术分析，在严格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释放人工智
能技术的潜力，以实现平衡创新速度与民航特有的超
高安全要求。体系安全“数字靶场”将成为低空航行复
杂体系下验证可信人工智能的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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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安全意图挖掘及转化技术
在已有民用航空产品适航取证项目的推动下，大

量传统适航标准研究和实践经验，对于低空装备的设
计与适航取证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
低空新场景、新技术及其复杂多变的特征使得这些传
统适航标准经验的作用在逐渐减弱。因此，需要系
统深入地挖掘传统适航标准背后更深层次的安全意
图及其相应的基础理论和工程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转化为低空装备系统安全要求中已知风险部分必
须表明的事件，形成安全意图转化技术。
3.3.4 基于系统安全分析的符合性方法和数据累积

机制
结合航空领域安全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应用，进一

步开展基于系统安全分析的适航要求符合性方法研
究，形成与传统符合性方法相比安全水平不降低的符
合性新路径。同时，为了将低空装备性能参数及其持
续运行监测数据及时反馈给基于“数字靶场”的体系
安全链路中，以解决低空场景快速演进性的问题，还
需开展基于系统安全的低空装备持续运行数据累积
和反馈机制研究，分析低空装备持续运行中安全性相
关数据库框架要素，建立健全低空场景持续运行可靠
性数据等的数据累积、分析和反馈机制，支撑低空装
备安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传统适航标准主要按航空产品类型、专业或符合
性方法类别进行规章划分和章节设置，采用“打补丁”
方式进行规章制修订。该模式明显不适应低空新场
景、新技术及其复杂多样性、快速演进性的特征，缺乏
适应创新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近年来，在 ICAO 的顶层
监管策略推动下，传统适航规章正经历从“规范性要
求”向“基于安全效果要求”的过渡和转变；同时，新的

“安全统一体”原则被提出并在新型低空航空器领域
开展应用。

针对以无人机、eVTOL、新型推进系统为代表的新
型低空装备，ICAO 及主要国家和地区已开展了一系
列标准的实践研究，在型号发展与适航认证方面也取
得一系列突破。但是，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监管框架
和适航标准体系，主要采用的“一事一议”审定方式效
率极低且技术逻辑严谨性不足，建立统一的适航标准
体系必要且紧迫。

随着民用航空安全从装备因素时代逐渐发展到

整体系统时代，各类传统安全性方法和工具也陆续发
展并在航空领域获得成熟应用。为了应对航空领域等
复杂系统的发展需求，出现了以 MBSA、体系安全为代
表的新的安全性理论与方法，并在航空领域的控制系
统、结构安全和整机安全方面开展了应用研究，安全
性基础理论与方法已实现跨代和进步。 同时，欧美还
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人工智能路线图及配套成果报
告，加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及安全
保障技术。

基于低空航行体系安全总框架，结合前期针对航
空发动机下一代适航规章顶层新架构的研究成果，本
文进一步提出具有“系统安全统领”“对象类型无关”
“基于安全效果的规章”和“多种符合性路径”特征的
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架构，并给出了此架构下涉及
的 4 个方面新技术。

此外，建议适航当局联合工业界、学术界及国际
合作伙伴，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机制，系
统开展低空装备适航标准体系的制定研究与实践验
证，深化适航标准体系建设与低空民航运输系统运行
场景的贯通融合，分阶段逐步实现低空装备适航标准
体系的建立。未来可进一步将低空领域创新性的适航
标准体系建设经验逐步推广到整个民用航空领域，最
终形成覆盖全空域、全机型、全寿命周期的智能适航
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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